
资府办发〔2017〕37 号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建立群众求助 110 非警务事项联动服务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

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筹备组，市级各部门（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深

化“放管服”和公安改革，提升政府服务群众、治理社会的能力，根据《中共四川省委

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知》（川委厅〔2015〕32号）相关要求，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建立完善群众求助

110非警务事项联动（以下简称 110联动）服务工作机制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目标任务

围绕提高政府部门办事效率、管理效益和服务质量，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联动、

分级管理、归口服务”的原则，整合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资源，建立完善 110联动服

务工作机制，及时分流、妥善处置群众求助 110非警务诉求事项，确保件件有落处、

事事有回音，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增强政府公信力，推进“美丽怡然资阳”建设。

二、责任分工

（一）行政效能投诉中心（设在市政府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办公室）



负责 110联动服务工作的统筹协调，组织业务培训，开展 110联动服务工作的

监管、考核和通报。

（二）公安部门

负责 110联动服务平台建设。协助政府行政效能投诉中心开展 110联动事项登

记、分办、查询、统计、考核等工作。

（三）110联动部门

负责受理、办理（包括现场处置）、答复、核实、反馈 110联动平台分办的诉

求事项；建立办理机制，健全办理流程；做好诉求事项办理材料、音视频资料归档和

业务培训等工作。（联动部门职责详见附件）

（四）110联动部门主要受理事项

卫生计生、民政、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城市行政执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

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管、文化、农业、旅游发展、国土资源、司法、海事、水务、

电力、燃气等部门对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咨询、投诉、建议、求助等非警务诉求事项负

全责，办理中发现、发生可能危及公共安全、人身或者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通报公

安机关按照规定处理。

三、运行机制



（一）直接分办制度。公安 110接到群众求助非警务事项，要认真登记求助时

间、地点、姓名、联系电话、诉求等，初步核查后，3分钟内通过网络、电话、短信

等方式直接通报 110联动部门处置。

（二）值班备勤制度。110联动部门要健全落实值班备勤制度，明确值班电话、

值班人员、值班领导，完善值班设备；配齐配强力量和装备，随时处理各项 110联

动事宜；要注重节假日和 8小时以外 110联动事宜处理，尤其是要加强问题楼盘、

医患纠纷、工程工薪、债务和经济纠纷引发的跳楼、堵路、聚集上访等矛盾纠纷化解

处置。

（三）快速反应制度。110联动部门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依照自身职

能职责，明确快速反应的时限，规范处置流程；细化联动事项的接受、登记、报告、

处置指令、现场处置、结果反馈等各个环节要求；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处置演练，

提升工作效率。

（四）综合协调制度。由市、县（区）政府行政效能投诉中心牵头，定期召开

110联动部门联席会议，研究解决联动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组织对重要投诉事项

进行调查核实；统筹协调跨部门、跨区域诉求事项处理。

（五）考核通报制度。由市、县（区）政府行政效能投诉中心牵头，制定检查、

考核办法，进行考核通报。市级联动部门要加强对县（区）级联动部门的对口指导和

通报。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110联动服务工作事关大局稳定、社会秩序、公共安全和

经济民生。市政府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各县（区）人民政府须明确一名分管负责人，

负责联动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导检查。各联动部门要强化服务理念和担当意识，履职

尽责，主动作为，确保联动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二）加强监督检查。对 110联动服务效能情况进行重点或专项监督检查。推

出一批 110联动服务的具体标准、服务规则、服务承诺。建立 110联动服务群众满

意度回访、抽查、通报、整改和效能评估制度，加强风险管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做好 110联动服务信息公开工作。

（三）加强效能问责。建立全方位多渠道 110联动服务效能问题的投诉机制。

探索建立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效能监督员等多途径获取群众对 110联动

服务满意度情况的制度。发挥社情民意调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等在发现 110联动

服务问题上的作用。建立 110联动服务问题清单制度，形成整改推进机制。加大行

政效能问责力度，公开曝光 110联动服务典型案件。

（四）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传播途径和方式，加

大 110联动服务的宣传工作，引导广大群众准确理解和掌握政府部门职能，依法向

诉求管辖部门求助，保障公安机关集中警务资源处置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紧

急情况，更好地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大局平稳，为“美丽怡然资阳”建设创造良好



环境。

附件：110非警务事项联动部门职责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7 日



110 非警务事项联动部门职责

一、市卫生计生委

负责伤病患者救助，及时派出救护车赶赴现场，进行现场紧急救治和转运；及时

处置重大疫情及灾害事故的医疗救援工作；协调和指挥调度有关医疗单位参与群体性

医疗急救事项。

二、市民政局

负责对公安机关或人民群众发现、送达的生活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和公安部门移

送的弃婴，按规定及时予以受理或提供救助、安置。

三、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受理和处置有关出租、公交、营运车辆运输违章、营运纠纷等方面的举报投

诉；受理有关道路、危桥损毁等抢险抢修报警求助；乘客钱物丢失在车上要求帮助寻

找的，要及时帮助查找，并给予答复。

四、市环境保护局

负责受理和处置涉及环境污染的报警求助，及时控制、减轻和处理工业企业污水、



废气、固体废物等有毒有害物质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依法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五、市城市行政执法局

负责受理和处置涉及社会生活噪音污染和建筑施工噪音污染等方面的投诉；受理

查处乱倒生活垃圾、乱摆摊设点等违反市容管理法规的行为；受理处置建筑工地违章

运输、乱倒渣土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抛撒滴漏、带泥上路、无建

筑垃圾准运证和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违章行为。

六、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负责受理和处置劳资纠纷、劳动合同纠纷和工伤事故纠纷；社会保险、医疗保险、

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投诉；企业职工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制度等劳动保护方面的

投诉。

七、市质监局

负责受理和处置生产、经营、消费、服务等方面的举报投诉，依法打击制售假冒

伪劣、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八、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负责受理和处置群众对食品药品安全方面的咨询、投诉、举报；依法查处食品生

产、流通、消费环节及药品、医疗器械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环节的违法行为。



九、市工商局

负责除食品、药品、医疗器械、餐饮、危险化学品等以外，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

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的消费权益争议的消费咨询、投诉、举

报。

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负责受理和处置涉及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游戏游艺场所、

艺术品经营场所等文化市场、营业性演出市场和文物安全等方面的群众投诉；处理涉

及书报刊市场、音像市场、电子出版市场中的非法出版活动和非法出版物等方面的群

众举报投诉。

十一、其他部门

市司法局、市水务局、电信资阳分公司、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市农业局、市旅游

发展委、市安全监管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海事局等部门，负责受理和处置涉及本部

门职责范围的群众 110报警求助非警务事项。


